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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協會函詢自由潛水及帶客從事潛水教學課程相關疑義

一案，復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復貴協會111年4月14日台自潛字第0001110414號函。

二、依「自由潛水」活動性質可歸屬為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第

3條所稱之「潛水」，應遵循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第一章

總則規範。

三、另有關貴協會詢問「業者收費進行潛水教學並授予證照之教

學課程是否為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第19條之帶客從事潛水

活動者」部分，本局將另案回復。

正本：臺灣自由潛水發展協會
副本：內政部營建署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本局各國家風景區管理處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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